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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执法在环保垂改中的基本路径与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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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积极稳妥推进全国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本文紧紧围绕《关于省
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以环境执法改革为主体主
线，从环境执法的总体方向、基本路径、主要任务三个方面进行政策分析解读，给各地在环保垂直管理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中有效推进环境执法改革，提供改革路径指引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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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al Vert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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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initiated the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a vertical system below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the 
pro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pilot projects actively and steadily,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interprets the main direction, the basic 
path as well as the primary miss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reform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olicy issued in 
the document “Practical Policy Guidance on Vertical Management Reform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 below 
the Provincial Level”. This policy interpretation, focusing on three approaches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reform, provides guidance and reference to pilot provinces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ity of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when promoting the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al vertical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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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6〕63 号，以下简称

《意见》），作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

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各地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环境执法作为环境监管中关键环节、主要手段、

重点领域，成为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重点任务，也成为

系统内外的关注热点。为积极稳妥有效推进环境执法改

革，应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

《意见》精神融会贯通，进一步厘清环境执法改革在省以

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中的总体方

向、基本路径和重点任务。

1  执法重心向市县下移是环境执法改革的总体 
方向

党中央、国务院对下移执法重心多次作出明确要求，

这是执法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也是环境执法改革的基

本遵循。

1.1  中央关于执法向市县下移的有关要求

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深化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

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

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

二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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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根据不同

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

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完善市县两级政府

行政执法管理，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

三是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的若干意见》提出，整合优化执法资源，减少执法

层级，健全协作机制，提高监管效能。解决多头执法，

一个部门设有多支执法队伍的、业务相近的应当整合。

消除多层重复执法。对食品安全、商贸服务等实行分级

管理的事项，要厘清不同层级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管职责，

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由市县政府负责监管。由基层监

管的事项，中央政府和省、自治区政府市场监管部门，

主要行使市场执法监督指导、协调跨区域执法和重大案

件查处职责，原则上不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执法队伍。

设区的市，市级部门承担执法职责并设有执法队伍的，

区本级不设执法队伍；区级部门承担执法职责并设有独

立执法队伍的，市本级不设执法队伍。

四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

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按照属

地管理、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确定设区的市和市辖区

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要优化执法力量，向基层倾

斜，适度提高一线人员的比例，通过调整结构优化执法

力量，确保一线执法工作需要。

与上述执法重心下移普遍性要求一致，党中央和国

务院多次要求强化市县层级的环境执法力量。这为环境

执法改革进一步指明确了主要方向，提供了基本依据。

1.2  中央关于强化市县环境执法力量有关要求

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央政府

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减少行政执法层级，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海域

海岛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

二是《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提出，重点污

染源监督性监测和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对地方重点污染

源监督性监测的管理。地方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相应上收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逐级承担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及环境应急监测等职能。

三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

提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

治工作机制，加强市、县级环境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具

备条件的乡镇（街道）及工业集聚区要配备必要的环境

监管人员。

2  分置环境执法与监察是环境执法改革的基本路径

2.1  改革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过去没有赋予环保部门完整的执法主体资格、

没有正式确立环境执法机构，同时，督政工作近年来刚

刚开始，导致环境监察这一从排污收费监理概念逐渐演

变而来的称谓比较混乱，地方上存在“监察”“执法”“监

察执法”“执法监察”等多种名称和职能，一些环保系统

工作人员习惯性将环境监察与环境执法两者混淆。由于

机构名称和职能不匹配，地方环境监察机构并未承担对

政府及其部门履行环保责任的“督政”工作；也因执法

资格、执法身份的制约，在“查企”时权威性不足，执

法上存在进门难、处罚难等问题。

2.2  关于分置改革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省以下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主要是指省级环保部门

直接管理市（地）县的环境监测监察机构，承担其人员

和工作经费”。此处表述中先讲监察执法，后讲上收监

察，对环境执法的要求是增强权威性、统一性、有效性，

说明对环境监察和环境执法是区别考虑的，所安排的改

革路径也是不同的。

因此，《意见》全文对环境监察和环境执法分别表述，

清晰界定环境监察和环境执法内涵与职能的差异，并实

施不同的改革模式，省级环保厅（局）上收环境监察主

司督政，市县环境执法重心下移，留环境执法主司查企。

各省份应根据职责职能的调整，科学合理分置环境监察

与环境执法机构，相应对环保行政执法机构的名称予以

统一和规范，理顺关系，明确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地方环境体制存在“4 个突出问

题”，其中首要问题就是落实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

监督责任。《意见》提出的解决措施之一也就是省级环保

部门直接管理市（地）县监察机构的改革要求，建立环

境监察体系，并将环境监察职责聚焦于以“督政”为主

的“新监察”。“新监察”是省级环保部门受省级政府委

托，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通

过省级环境监察机构或派驻属地的环境监察机构，采取

列席驻在市（地）县政府相关会议、开展日常驻点监察、

参与督察巡视等方式，对市（地）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环境履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环保执法则从环境监察中

剥离，职责聚焦于“查企”。

2.3  关于分置的利弊对比

实行环境监察与环境执法职责、职能、机构、人员

的分开，有利于“督政”和“查企”职能的各自归位聚

焦，有利于解决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存在

的突出问题，有利于落实党中央关于环保垂直管理制度

改革的明确要求，符合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强化排污者污染治理主体责任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向，意义重大，必须贯彻落实。

如果将实际承担执法职责的地方监察执法系统全部

上收，将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一是与党中央、国务院

加强基层执法力量精神相违背，不利于增加环境执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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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二是将目前实际承担执法职责的地方监察执法

系统全部上收，会造成地方缺少执法队伍对企业进行监

管执法，在实际中会出现地方上交环保责任的情形。三

是地方环保系统缺失人手和力量，将使环保局处于“空

转”的状态。四是如果将这些大量的执法人员全部上收，

可能会面临较大改革难度和阻力。第五，改革后执法责

任难以落实，省级环保部门也难以应对集中上交的行政

处罚、行政复议等工作。

3  提高独立性、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是环境
执法改革的主要任务

《意见》在“指导思想”中就强调要增强环境执法

的独立性、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这也才能切实解

决地方对环境执法的干预问题，这也是环境执法改革的

主要任务。在具体改革中应该结合实际，重点把握以下 
几点。

3.1 《意见》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干预环境执法

《意见》作为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实行

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执法活动、插手具体环境保护案

件查处的责任追究制度，支持环保部门依法依规履职尽

责。”各地在改革中，以此为依据，细化实化成为具体的

制度措施，形成长效机制，也成为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自

觉遵守的执政习惯。

3.2  强化省市县三级环境执法职能

《意见》第九条明确提出：“环境执法重心向市县下

移，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属地环境执法。市级

环保局统一管理、统一指挥本行政区域内县级环境执法

力量，由市级承担人员和工作经费”。在环保垂直管理改

革中，将市域范围内市县两级全部环境执法队伍纳入市

级管理，合理配置环境执法资源，分片派出、定期轮换、

统一行动，实现执法重心和力量的同步下移。同时，减

少了执法层级，增强能力，整合提升，交叉执法，大大

提升执法效率，也有利于环境执法机构在属地与城市综

合执法等横向配合。改革后，市级环保部门负责属地执

法；县级环保部门上交环境保护许可等职能，强化现场

环境执法，实现主司执法的重大转型。

按照《意见》第四条强化地方环保部门职责的要求，

省级环境执法机构对省级环境保护许可事项等进行执法，

对跨市相关纠纷及重大案件进行调查处理。改革后，省

级环境执法机构与市县执法队伍为业务指导关系，不属

于垂直管理范畴。

3.3  环境执法机构列入政府执法部门序列，统一环
境执法人员着装，保障一线环境执法用车

《意见》第九条明确提出，将环境执法机构列入政府

行政执法部门序列，配备调查取证、移动执法等装备，

统一环境执法人员着装，保障一线环境执法用车。这既

是首次明确环境执法人员统一穿着制式服装，也对环境

执法机构序列性质、执法用车保障机制提出规范要求，

可以切实增强环境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体

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来之不易，

意义重大。

198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顿统一着装的通知》

（国办发〔1986〕29 号）明确了包括武装警察、公安干

警、安全部门、司法部门、法院、检察院、工商和税务

等在内的 13 个部门相关人员统一着装。2003 年《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整顿统一着装的通知》（国办发〔2003〕

104 号）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行政执法需要，要求

统一穿着制式服装的，其批准权限在国务院，同时再次

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对本地区和本部门统一着装问题进行清理整顿。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才逐步建立环境执法队伍，与

其他行政执法类别相比起步晚、底子薄，未能纳入统一

穿着制式服装的范围。2003 年执法服装清理后，环境执

法人员一无制服，二无标志，执法权威和效能受到很大

影响。

一些企业常以“不着装就不是执法部门”为由，将

环境执法人员拒之门外，难以及时现场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环境执法人员受阻事件甚至暴力抗法事件频发，执

法人员的自身合法权益也难以保障，环境执法效力和严

肃性大打折扣，统一着装问题已经成为规范和加强地方

环境保护机构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

3.4  落实环境监测与环境执法测管协同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要求实现生态环境监

测与执法同步，依托重点污染源监测开展监管执法，建

立环境监测与执法监管相结合的快速响应体系，根据污

染物排放和自动报警信息，实施现场同步监测与执法。

《意见》第八条规定，县级环境监测机构具体工作接受

县级环保分局领导，主要承担环境执法监测，支持配合

属地环境执法，形成环境监测与环境执法有效联动、快

速响应。在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中，各地要采取有效

的机制体制政策保障确保实现测管协同，环境执法监测

机构要主动加强与执法队伍的协同联动，为环境执法提

供真实、及时的环境执法监测数据，提高环境执法的有 
效性。

3.5  环境执法机构实施现场检查、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

由于法律授权、事业单位执法主体资格等因素，目

前大多数环境执法机构只有现场检查权，没有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的权力，影响了环境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

性。《意见》第九条提出，依法赋予环境执法机构实施现

场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条件和手段。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

革，采取制定地方立法赋予环境执法机构完整的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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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环境执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规范设置为行政执法机

构等措施，赋予环境执法机构完整的环境执法权，独立

权威性地查处违法行为，减少外界干扰因素，以使违法

案件的查处更独立、更及时、更有效。

3.6  环境执法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衔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

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在与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执法频率高、多头执法扰民问题突出、专业

技术要求适宜、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且需要集中行使行

政处罚权的领域推行综合执法。框定了城市管理的主要

职责包括环境管理，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实施与规定范围

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其

中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范围包括：社会生活噪声污

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

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

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

烟花爆竹污染等的行政处罚权。

《意见》在基本原则中明确要求，省以下环保机构

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要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相衔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落实中央改革要求，

通过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合理划分环境执法范

围，明确城市管理部门职责，并通过责任清单方式具 
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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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由于环境保护税、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理论基础

和功能不同，二者应当脱钩。当前《环境保护税法（草

案）》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仍采取以“老三项”国

家排放标准为依据的征税方法，这与现实环境管理实

践严重脱节，未来应重新审视、确定应税污染物的范

围、筛选原则与当量值。鉴于国家、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体系中，标准项目和适用范围会不断调整，标准限值

也会随着技术进步和环境管理严格而不断修订加严，排

放标准具有动态变化特点，而税收法则必须在一段时期

内保持稳定性，二者关联在一起必有不适。可行的做法

是，环境保护税首先与“老三项”国家排放标准脱钩，

将来也不再与任何排放标准挂钩，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

行为，进而转向按照单位质量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和人体

健康的影响程度（如参考环境质量标准的污染物浓度限

值、污染物毒性、剂量 - 效应关系）、排放数量征收环

境保护税。

三是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对象。当前《草案》延

续了排污收费制度，针对的是直接排污环节，未来《环

境保护税法》宜将产品作为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主要对象，

覆盖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生产、使用、废弃等各环节），

以落实相关方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对产品生产过程和服

务活动，只要有污染物排放行为原则上就应征收环境保

护税；对于产品使用环节，重点对高污染化石燃料（煤

炭、油品）及其他含环境有害因素的产品（如含挥发性

有机物 VOCs 的涂料、油墨等）征收产品的环境保护税；

在产品废弃环节，宜对废弃后量大面广、难以处置的机

动车、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征收环境保护税。针对以上

问题开展相关研究是发展环境保护税法的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

[1]		张国宁 ,	周扬胜 .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标准的立法演变和发

展研究 [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	51	(1):	97-115.

[2]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草案）[Z].	2016.

[3]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 号 [Z].

[4]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 [Z].	2008.

[5]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Z].	2015.

[6]		Federal	Ministry	 for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Technical	 Instructions	on	Air	Quality	

Control[S].	TA	Luft,	2002.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	农用污泥中污染

物控制标准：GB	4284-84	[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1984.




